
主题研讨:家事法前沿问题

离异父母共同履责的实践检视与制度促进

邓　 丽

　 　 内容提要:离婚率高企和育儿责任密集构成当下父母履责的主要影响因素。 解除婚

姻并不改变固有的亲子关系,离异父母应着眼于育儿伙伴关系共同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教育和保护责任。 《民法典》和有关司法解释为此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和主要规范

指引。 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出发,抚养费标准应体现离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

的生活保持义务,抚养费拖欠的顽疾则可通过建立统一扣转机制加以突破。 与此同时,还
可通过引入育儿协议、建立知情磋商机制、拓展教育和保护多元模式、强化子女参与等制

度与方式,全面促进离异父母育儿伙伴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离异　 父母责任　 抚养费　 育儿伙伴关系

邓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问题的提出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而由婚姻发展为家庭,最常见的变量是亲子关系的加入,正如韦

伦霍菲尔的表述———“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家庭”。〔 1 〕 婚姻双方尽职履行父母责任,养育、
守护下一代成长与发展,是迄今为止人类繁衍、文明延续最为可靠的制度保障。 然而,文
明本身蕴含着自由价值,即使是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亦必须兼容个体自由意志,由此现代

婚姻制度皆以离婚为退出机制。 但离婚意味着育儿责任也会被分解、切割,同时也会给子

女的学习和生活带来深重影响。 鉴于此,如何减少离婚制度的外部成本,确保父母离异的

未成年人享有充分的亲子权益从而健康成长,是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命题。
  

当下我们已步入密集育儿时代,父母责任繁重、性别分工不均加之离婚事件的冲击,
使得离异父母共同履责极易陷入困局,给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和威胁。
为回应这一现实问题,2025 年 2 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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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下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2-20 条以

占比逾 1 / 3 的条文聚焦离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与 《 民法典》
第 1084-1086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下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2、44-59、61、65-68 条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下称“《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解释(一)》”)第 8 条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形成一定规模的规范群,从不同角度促

进离异父母共同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责任和监护权。 较之夫妻共同育儿,离异父母

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起良好育儿伙伴关系,尤其是如何确保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

及时足额支付抚养费,以及如何促进父母双方共同履行教育和保护子女的职责。

二　 离异父母共同履责的系统性困境
  

婚姻关系的解除并不改变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效力,这是现代法律制度将婚姻关系

与亲子关系相分离的必然逻辑。 我国《民法典》第 1084 条以简明而朴素的法律语言宣明

这一立场。 德国、法国等主要法典国家皆彰显此理,只是在逻辑进路上以亲子关系为本

位,将父母无婚姻关系或分居等作为特殊情形予以规定。〔 2 〕 由此引申出离异父母仍具育

儿伙伴身份及关系的共识,即着眼于父母身份构建主体间持续至子女成年的共同养育关

系,〔 3 〕 如德国《基本法》第 6 条对婚姻家庭的特别保护将婚姻解体后的父母子女关系纳

入其中,〔 4 〕 又如美国法律协会于 21 世纪初开始推行家庭解散专门立法,尝试以育儿计划

重构监护权分配体系。〔 5 〕 这一改革针对的现实是,育儿负担加重、性别分工不均、制度支

持乏力等使离异父母在共同育儿问题上深陷系统性困境。
(一)密集育儿时代:父母责任繁重
  

法律对父母责任的概括至为简要,如“抚养、教育和保护” (《民法典》第 1058 条),或
者“人身照护和财产照护”(《德国民法典》第 1626 条),但现实生活中的育儿责任繁重而

琐碎,尤其是身处自 20 世纪末持续至今愈演愈烈的密集育儿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美
国社会学家海斯(Sharon

 

Hays)曾提出“密集母职” ( intensive
 

mothermood)的概念,认为所

有社会阶层的母亲都接受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密集育儿意识形态,她们相信,她们必须时刻

关注自己的孩子,愿意将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服从于孩子的需求和利益,实践一种“以儿童

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密集且经济昂贵”的照护模式。〔 6 〕 时至今日,密集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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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ve
 

parenting)已成为风行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国际范式,〔 7 〕 相关批评也随之而来,
诸如父母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养育子女,可能导致自身福祉受到损害,如降低生活满意度

与自我效能感、〔 8 〕 缩减配偶单独相处时间等;〔 9 〕 对资源不足的劳动阶层造成结构性排

斥,且进一步加剧性别分工失衡;儿童受到过多关注可能损害其独立性与心理健康等。〔10〕
  

在可预见的未来,密集育儿的主导地位仍将延续。 因为父母增加育儿投入的动机兼

具提升子女未来竞争力的工具理性和以育儿作为自我实现途径的价值理性,其自我牺牲

因育儿满足而得以缓解,同时西方福利国家的收缩和随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也使得育儿

责任回归家庭,托举子女成长和成功被视为合格公民应负的责任。〔11〕 在我国,高投入的

家庭教养模式早已“常态化”存在,〔12〕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育儿期待流布甚广,一度实

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父母乃至家族对儿童的关注与投入,加之教育选拔一向竞争激

烈,〔13〕 故父母普遍注重对孩子的爱护和教养,不惜投入大量甚至过度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二)性别分工结构:父母共同履责失衡
  

现代法律要求父母共同履行育儿责任,除顺应亲子伦理外,亦以性别平等立场为基

础。 我国《民法典》在监护制度和家庭关系章节均坚持“父” “母”并称,明确规定双方平

等履行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同时通过在离婚诉讼中适用家务劳动补偿机

制填补对家庭奉献(包括“抚养子女”)较多一方所遭受的损失和损害,表现出鲜明的性别

平等立场。 《德国民法典》第 1627 条规定,父母应以自己之责任及相互意思之协议,为子

女之利益履行父母责任,意见不一致者,应尝试协调一致。 《法国民法典》第 372 条将父

与母共同履责作为一般原则予以规定。
  

在现实层面,两性投入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时间、精力等仍然存在较大鸿沟。 我国

2020 年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照料家庭成员和从事家务劳

动时间为 154 分钟,约为男性的 2 倍;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

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 76. 1%、67. 5%和 63. 6%,3 岁以下孩子白天主要由母亲照料的占

63. 7%。〔14〕 这种鸿沟并非我国特有,美国女性在育儿和家务上投入的时间一度也达到男

性的 2-3 倍。〔15〕 虽然当代父母陪伴孩子游戏、学习的时间渐渐趋同,但母亲仍然承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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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珊珊、文军:《“密集型育儿”: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及其反思》,《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
年第 3 期,第 54 页。
参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中国妇女报》2021 年 12 月 27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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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比例的基础育儿责任。〔16〕
  

总体而言,虽然近年来家务劳动分配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尤其是女性参与有薪工

作,极大地推动了家务劳动对称性变化,但仍然是母亲承担着比父亲更为密集和繁重的育

儿责任,从而也承受着更加深重的损失甚至损害。 事实上,首倡者海斯正是在考察母职的

过程中提炼出“密集”这一特点的。 母职过重的另一面是父职缺席。 就立场而言,父职缺

席可能是缺乏意愿而主动缺席,也可能是囿于外因而被动缺席,可能表现为物理“不在

场”,也可能表现为情感“不关联”,或者两者互相交织。〔17〕 基于男性群体本身对于父职

缺席现状的不满和觉醒,西方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兴起父亲权利运动,自强化未婚父

亲权利始,继而主张共同监护权,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父亲需要家庭”等组织。〔18〕

(三)零和博弈:离异父母共同履责困局
  

2020 年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离婚人口约占 15 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的 24‰,即每千人中约有 24 人左右经历过离婚事件;〔19〕 全国家庭户中可明确为单亲家庭

的二人二代户约 3600 万,三人三代户约 540 万,四人四代户约 13 万。〔20〕 单亲家庭中除

父母一方死亡外,更多为父母离异,这种情形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成员结构和育儿模式。
  

繁重的父母责任,失衡的性别分工,夫妻共同履责生态本就脆弱,一旦遭遇离婚事件,
亲子关系更易遭遇危机。 由于当前离婚制度主要聚焦于直接抚养、抚养费、探望等具体事

项,离异父母的亲子权益对决表现为零和博弈:“获胜”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承担日常照

护,“失败”一方须支付抚养费,仅定期探望子女。〔21〕 如此情势下,当事人极易产生对立

情绪,在育儿问题上互相牵制、互为掣肘,严重损害子女的成长权益。〔22〕 具体而言,有两

种典型表现。 一是当事人积极争取直接抚养权,却消极对待抚养费支付问题。 如一起抚

养纠纷中,父亲为争取直接抚养权辗转提告,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但其设定的己方

抚养费金额却始终显著低于法院最终核定的子女所需。〔23〕 二是抚养纠纷和探望权纠纷

常常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 如最高人民法院 2025 年 5 月发布的一则刑事、民事、执行综

合审判典型案例中,男方拖欠数月抚养费,女方拒绝其探望子女,于是男方提起探望权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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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06、1307 页。
具体数据为:全国家庭户总数为 494157423 户,其中可明确为单亲家庭的二人二代户为 36004280 户,三人三代

户为 5403045 户,四人四代户为 131334 户,五人五代户为 154 户。 参见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07 页。
参见左常午:《离异家庭家庭教育落实制度的困境与完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 年第 2 期,第 126 页。
参见刘侗侗:《亲情养成式执行助力探望权自主实现》,《人民司法·案例》2024 年第 17 期,第 107 页。
关于此抚养纠纷系列案件,参见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2)思民初字第 10786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终字第 1152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一

初字第 302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少民终字第 120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1 民再 13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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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庭审期间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后男方蓄意伺机报复女方,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24〕
  

研究表明,父母离异后,能够维持日常生活节奏、保持与父母双向交往的子女适应水

平更高;日常生活变动较大、深感亲情割裂的子女适应水平较低,可能会出现情感疏离问

题,〔25〕甚至误入歧途从事违法犯罪行为。〔26〕 引导、规范和促进离异父母共同履责尤其是

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充分履责,能够尽可能减少离婚事件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冲击和损

害,从而在保障成年人婚姻自由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权益之间达到平衡。

三　 离异父母共同抚养责任的履行
  

抚养子女是父母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义务和责任,直接关系到子女的生存权,同时也

是子女实现发展权的前提。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强调父母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

首要责任和共同责任,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其主要关心事项,缔约国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此

原则得到确认,并在父母履行抚养责任方面给予适当协助(第 18 条第 1 款),确保儿童享

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第 3 条)。
我国司法数据显示,全国离婚纠纷中 96%的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27〕 有实证研究

表明,近六成子女未获得抚养费,或因父母双方分别抚养子女,或因直接抚养一方自愿承

担全部抚养义务,或因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患病、服刑、下落不明等给付不能。〔28〕 在约定

或判决抚养费的案件中,普遍存在抚养费核定基准较低、核定项目受限、抚养义务分担失

衡等问题,〔29〕 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单亲家庭贫困率高的社会现实。〔30〕 有鉴于此,在制度层

面保障离异父母共同履行抚养责任的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抚养义务,明确抚养费支付标准,
并确保抚养费及时支付。

(一)抚养义务分担
  

承担抚养义务的形式有多种,包括生活照料、购买所需、学业辅导、情绪疏导、亲身陪

伴等。 其中,时间、精力和情感的投入主要来自直接抚养一方,不直接抚养一方能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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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网,ht-
tps: / / www. court. gov. cn / zixun / xiangqing / 465721. 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5-27]。
See

 

Susan
 

Kay-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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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ress,
 

2019,
 

pp. 120-121.
我国 2016 到 2017 两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离异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
再婚家庭的未成年人排名前五,充分说明督促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善尽其责是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

点。 参见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

防》,最高人民法院网,https: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 xiangqing / 99402. 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5-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中国法院网 2016 年 12 月 22
日发布,https: /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 2016 / 12 / id / 2491837.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5-27]。
参见陈苇、张庆林:《离婚诉讼中儿童抚养问题之司法实践及其改进建议———以某县法院 2011—2013 年审结离

婚案件为调查对象》,《河北法学》2015 年第 1 期,第 22、23 页。
参见张鸿巍、钟琦龄:《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实证考察》,《少年儿童研究》 2022 年第 9 期,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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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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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的主要是抚养费用。 基于这一现实,我国《民法典》第 1085 条规定,“离婚后,子女由

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

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2 条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6 条先

后对此予以细化,其规定大同小异。 这两条规定都允许父母双方协议由直接抚养方负担

子女全部抚养费,但前者规定直接抚养方明显不能充分保障子女所需时,协议效力不获支

持,后者明确该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然后以但书条款规定后续履行中出现情事变

更时当事人可以提出支付抚养费的新诉求。 如此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允许双方协议由

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承担全部抚养费用,是否与《民法典》的规定冲突? 其二,离婚协议中

约定由直接抚养方承担全部抚养费,是自动具有法律约束力,还是须经审查确认其效力?
  

对于父母双方就抚养义务所承担的连带责任,《民法典》第 1085 条划定的边界在于,
一方承担抚养(劳务),另一方应当承担抚养费,惟数额可由双方自主约定,司法解释允许

双方约定劳务和费用均由直接抚养方承担,显然突破了上述边界。 其利弊端赖直接抚养

方有无能力保障子女全部生活费用,有则增加当事人自治便利,无则置子女权益于危境。
调研表明,直接抚养方有可能以豁免对方抚养费支付义务谋求尽速离婚或其他目的,导致

子女受抚养权益受损。〔31〕 这说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2 条但书条款施加

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且这种限制应固化为附加子女知情同意的审查机制方可充分保护

子女权益,后文将结合抚养费支付标准详论这一机制的嵌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6 条应视为对《民法典》第 1085 条和《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第 52 条的补充,发挥填补漏洞的功能。〔32〕 亦即,父母双方协议由一方

直接抚养子女并承担全部抚养费用的,须经人民法院审查(内嵌子女知情同意机制),确
认其能够保障子女健康成长所需费用,方发生效力;履行中其抚养能力显著降低或子女生

活所需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可依法请求另一方父母支付抚养费。

(二)抚养费支付标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6 条确

定的抚养费裁量因素一脉相承,都涵盖子女实际需要、各方负担能力和当地生活水平等。
此外前者还规定,不直接抚养一方大致按照其固定月总收入的 20%-30%(一孩)、50%以内

(二孩及以上)负担抚养费,如无固定收入则以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为基准。 “因
素论+比例论”兼具抽象与具象,但两者如何协调适用并不明确。 司法实践中,关于当地生

活水平同时存在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或最低工资标准等多项基准,比例的

适用也会因父母收入范围的划定、收入信息的掌握或无固定收入的事实等大大受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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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参见张鸿巍、钟琦龄:《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实证考察》,《少年儿童研究》 2022 年第 9 期,
第 28、31 页。
参见王雷:《离婚协议法律适用衔接研究》,《法律适用》2025 年第 2 期,第 108 页。
参见张鸿巍、钟琦龄:《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实证考察》,《少年儿童研究》 2022 年第 9 期,
第 2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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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形势下,由离异父母共同履责应与婚姻父母同一标准导出生活保持义务,可在各因素间

建立层次关系,确立抚养费标准的基本遵循。 而带着父母本位烙印的比例论,应在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下限制适用。
1. 生活保持义务决定抚养费标准
  

生活保持义务,是指夫妻或亲子间应确保彼此生活程度相当,即使义务人为此须作一

定牺牲,其相对概念是其他亲属间仅在有余力时始承担的扶助义务。〔34〕 传统上,生活保

持义务主要指向共同生活的夫妻或亲子之间,但其要旨是在法律关系。 夫妻离异后彼此

间不再承担生活保持义务,仅在必要时承担扶助义务(如《德国民法典》第 1570 条至第

1586b 条)或给予经济帮助(如我国《民法典》第 1090 条)。 但婚姻关系解除自始、绝对、当
然与亲子关系无涉,父母仍应对子女承担生活保持义务,即使共同生活状态难以维系。〔35〕

  

密集育儿背景下,明确这一义务不仅有助于减少单亲贫困现象,也有助于包容丰富多

样的育儿实践。 以教育费用为例,当前司法裁判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一线城市法官认为未

成年人根据个人天赋和爱好参与一定课外辅导课程可促进其全面发展,〔36〕 经济欠发达地

区法官则认为教育费用仅包括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政策规定的教育基本费用。〔37〕 实际

上,育儿安排是综合需求与供给、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家庭决策,强行要求法官超出

专业领域就生活事实作出裁断,很可能脱离当事家庭自身条件和规划,以一种始料未及而

又有千钧之重的司法决断影响儿童的发展,破坏家庭自治。
  

由此视角出发,前述司法解释提出的三个具体要素即子女实际需要、父母负担能力和

当地生活水平可理解为三个不同维度:最佳者,父母能够全面满足子女正当需求,最大限

度保障和促进其生存与发展;次之,父母在能力允许范围内对子女尽到生活保持义务,避
免子女的学习与生活受到离婚事件太大冲击;最后,父母经济能力有限或暂时无法查明,
则应为子女提供与当地生活水平大致均等的生活保障,其效果相当于德国法上用杜塞尔

多夫表格确定的最低抚养标准。〔38〕 如果父母负担能力低于当地生活水平,则应考虑协助

未成年子女及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申领相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从亲子法和儿童保

护法两个层面综合实践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简言之,应依具体案情依次考量父母能

否履行子女需求满足义务、子女生活保持义务和子女生活均等保障义务,必要时启动儿童

基本生活保障机制。
2. 抚养支出申报确定抚养费金额
  

鉴于抚养费考量因素的适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39〕 在明确生活保持义务标准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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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参见史尚宽著:《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53 页。
参见[德]玛丽娜·韦伦霍菲尔(Marina

 

Wellenhofer)著:《德国家庭法》 (第 6 版),雷巍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3 年版,第 354、355 页。
参见夏江皓:《〈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1 款(子女对父母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评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70 页。
参见韦海峰:《离婚后,孩子的兴趣班费用可否纳入抚养费中分摊?》,《广西法治日报》2024 年 11 月 2 日第 3 版。
参见[德]玛丽娜·韦伦霍菲尔(Marina

 

Wellenhofer)著:《德国家庭法》 (第 6 版),雷巍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23 年版,第 355 页。
参见王亚明、朱义:《抚养费支付应充分保障未成年子女基本利益》,《人民司法·案例》2024 年第 14 期,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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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进一步建立针对个案的抚养费金额认定机制。 一个便捷可行的路径是,在新设的夫

妻财产申报机制中一并嵌入抚养费金额认定表单,该表单可供当事人填报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子女生活、学习、医疗所需及各项支出,包括一般需求、个别需求和额外需求等,〔40〕 经

有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子女知情肯认后,作为固定子女需求内容和实际生活水准的依据,如
此按图索骥,即可确定抚养费具体金额,进而根据当事人申报的财产状况、收入水平、抚养

意愿等以协议或判决的方式合理分配抚养成本。 如当事人就抚养费与其收入的比值超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第 2 款的规定提出异议,可在法官或专业人员的

主持下召开家庭会议,重新议定父母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支出事项。 遇子女基本需求高于

列示比例的情形,应以子女成长权益为优先价值,适用第 49 条 4 款的规定调高比例。

(三)抚养费支付机制

1. 抚养费拖欠现象严重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7 条明确两种抚养费支付请求权:其一,未成年子

女请求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支付欠付的抚养费;其二,子女已成年能够独立生活,直接抚

养一方父母基于双方约定或判决或不当得利等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子女未成年期

间)抚养费。 其背后的沉重事实是,不直接抚养一方欠付抚养费的情形高发,〔41〕 时间跨

度、案涉金额惊人,其中有些义务人拖欠抚养费可达十载直至子女成年。〔42〕 仅四川省成

都市 2016-2024 年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专项行动即为 309 名未成年人追回抚养费 894 万

余元。〔43〕 可以想见全国范围内关涉未成年人数量之多,抚养费欠付的规模之大。
2. 现有司法执行机制乏力
  

父母一方未按期支付离婚协议、离婚调解书或离婚判决书中约定或规定的抚养费,另
一方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除《民事诉讼法》第 114 条规定的罚款、拘留等执行措施乃

至追究刑事责任外,多年来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举措上着力甚多,如符合条件时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等。〔44〕 但据检察监督的情况来看,全国近四成执行案

件未执行到位,其中拖欠抚养费案件直接移送少、调查机制虚化、缺乏有效制裁,执行困境

重重。〔45〕 同时,拖欠抚养费很难终结于一案。 由于大多适用定期支付机制,未成年子女

可能需由直接抚养一方协助反复多次提告,耗时持久,程序繁难。 更常见的情形是,抚养

费支付纠纷与探望权实现、抚养权变更等诉求夹杂在一起,如 A 方拒付抚养费,B 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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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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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江皓:《〈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1 款(子女对父母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评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69-71 页。
参见马涛:《孩子的抚养费到账了》,《宁夏法治报》2025 年 2 月 27 日第 1 版;朱光清、许志会:《离婚后拒不支付

抚养费 孩子母亲被拘留》,《云南法制报》2024 年 7 月 19 日第 8 版。
参见《重庆渝中区:拖欠近十载抚养费顺利执结》,中国法院网,https: / / www. chinacourt. org / article / detail / 2024 /
08 / id / 8071135. s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5-05-27]。
参见查洪南、支维:《四川成都:检法联合开展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专项行动 幼苗健康成长更有保障》,《检察日

报》2025 年 2 月 20 日第 8 版。
相关举措分别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 (法释〔2013〕17 号)第 1 条;最
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0 页。
参见丛林、刘煜宇:《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监督研究》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66、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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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探望,继而 A 方诉请变更抚养关系,形成连环诉讼。〔46〕 确保抚养费及时支付,有助

于切断这种循环,减少相关讼累。
3. 抚养费追缴代付机制必要可行
  

关于如何解决拖欠抚养费的顽疾,从司法程序的角度,可以及早介入和保全抚养财

产、加强父母双方沟通与协调、加大强制执行力度等;从信息联通的角度,可以通过工资、
税务、社保等方面着眼助力司法执行、司法监督和未成年人救助,〔47〕 如美国治理拖欠抚养

费的举措主要包括工资扣缴、退税抵扣、查封财产、吊销驾照以至藐视法庭制裁等。〔48〕 有

学者对英国、美国、法国等多国抚养费追缴代付机制展开比较研究,提炼出私人协议、法院

和代收机构三大要素,将其基本模式概括为:离异父母协议确定各方权利义务,法院协调

督促并在必要时以强制执行予以保障,而代收机构则承担追缴抚养费的责任,急难时先行

垫付未成年人的抚养费,再向义务人追讨债务。〔49〕
  

以法国为例,除父母双方拒绝或法官作出特别裁定外,负担家庭补助给付的组织可依

照《社会保险法典》第五卷第八编第二章以及《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条件与方式,作为中

间人向作为债权人的父母一方交付现金,还可以由受委托机构按照判决、文书或协议规定

的方式和担保向子女支付按指数计算的定期金,以替代全部或部分抚养费的支付(《法国

民法典》第 373 条)。 在瑞士,如父母一方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经另一方父母申请,未成

年人保护机构或州法指定的其他机构应充分、无偿协助督促,法官亦可通知义务人的债务

人向子女的法定代理人清偿债务,如义务人仍无改进甚或有理由认为其可能逃避、挥霍或

隐匿财产,法官可强制其为子女未来的抚养费提供适当担保;公立机构承担抚养义务的,
抚养费的请求权及其全部权利一并移转至该机构(《瑞士民法典》第 289-292 条)。 综合

运用司法、行政和社会机制治理抚养费拖欠问题,使得抚养费的支付具有超越私法范畴的

意义,体现国家对父母责任的监督和履行儿童保护责任的担当。〔50〕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我国具有独特优势的大数据技术,借鉴国际上第三方催缴和

代为支付的机制,杜绝抚养费拖欠给未成年子女及直接抚养一方父母带来的损害与伤害,
是非常值得尝试的制度创新。 当前,我国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已具有相当的基础。
其一,制度上,《民法典》除在婚姻家庭编多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不直

接抚养一方应承担抚养费支付责任之外,于总则编第 37 条规定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父母

应当继续履行负担抚养费的义务,进一步传递父母责任不可推诿不可放弃的立法认知,为
彻底治理抚养费拖欠问题提供明确的制度导向。 其二,机制上,政府部门正着力提升数字

化治理能力和政府服务效能,全面建设数字政府,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政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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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代均为常见,相关分析参见刘小明:《浅议解决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执行难问题》,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网,http: / / hngy. hunancourt. gov. cn / article / detail / 2018 / 01 / id / 3153976. shtml,最近访问时间

[2025-05-27]。 相关裁判文书参见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 2023)粤 0191 民初 4000 号民事判决

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 01 民终 22921 号民事判决书等。
参见丛林、刘煜宇:《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抚养费执行监督研究》,《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73 页。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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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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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16.
参见徐国栋:《综合治理拖欠抚养费问题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第 16 页。
参见邓丽:《多法域交会下的国家监护:法律特质与运行机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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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条例》为政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之间政务数据

共享以及相关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确立起明确具体的规范,以此为基础构建抚养费追

缴数据系统是可行的。 其三,机构上,《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监护一节和《未成年人保护

法》政府保护一章明确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对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职责,且民政部门向来承

担着儿童救助的职能,尤其是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 未来可将未

成年子女抚养费的追缴、代付等职能交由民政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通过政务信息共享

机制来执行,便于在必要时运用相关儿童保障政策对离异家庭的儿童进行救助,在具体运

作方面可参照瑞士法上由公立机构承担抚养义务同时一并承受抚养费请求权的实践。
  

鉴于《民法典》和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系列文件仍主要在家庭自治层面规范抚养费

的支付问题,可以通过创设选择权与将来的抚养费追缴机制进行衔接:抚养费支付义务确

定后,义务方可以选择自主支付或是通过第三方扣转,但是如果出现逾期支付或者拒付的

情形,则须转入追缴、扣转系统,以确保未成年子女实现其生存与发展权益。

四　 离异父母共同教育和保护责任的促进
  

我国《民法典》第 1058 条和第 1084 条、《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20 条以及《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解释(一)》第 8 条,离异父母享有共同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
并就未成年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面对如此广泛的权利义务和严格的

法律责任,不直接抚养一方的履责通道显得过于狭窄,仅有支付抚养费和行使探望权。 且

两者的实施与执行都呈疲软态势,导致不直接抚养一方对子女的教育与保护虚化。 多项

研究表明,定期接触子女与抚养费遵从度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故域外经验在解决儿童抚养

不足问题的同时着力推动父母双方更加均等地参与育儿。〔51〕 在此进路下,对探望权规则

加以改造,引导离异父母制定共同育儿协议,保障双方对子女重要信息的知情权,尝试将

教育和保护融入更加多元化的抚养模式以及尊重和确保子女充分参与,是支持和促进离

异父母共同履行教育和保护子女的责任、构建良好育儿伙伴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教育保护通道:从探望条款到育儿协议
  

《民法典》第 1086 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65-68 条、《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解释(二)》第 12 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24 条共同构成我国当前的探望权规范体

系。 该体系中,探望权被界定为不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与之制衡的是未成年子女、直接

抚养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享有依法请求中止探望的权利。 实践中,探望权执行难的影

响因素主要有离异父母彼此甚至各自家族之间积怨矛盾的影响、时间跨度与基础条件的

影响、未成年人利益考量制约的影响等。〔52〕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相关司法举措逐步深入,
如明确对拒不协助探望权实现的有关个人或组织可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但

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又如针对藏匿未成年子女、阻止探望情形

多发,规定享有探望权的父母一方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 于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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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法律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24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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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妨碍探望权实现还应纳入债的关系寻求救济,根据双方是否存在相关约定,相
应形成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法定义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等。〔53〕

  

然而,单纯聚焦于救济与惩戒,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探望权实施难的现实根源和制度

基础。 其现实根源在于,探望几乎是不直接抚养一方与未成年子女接触和交往的唯一通

道,因此成为离异父母乃至各自家族利益博弈与情感负荷的重要砝码;制度基础在于,探
望权仅仅被表述为不直接抚养一方的权利,使得其实施空间和制度功能大大压缩。 关于

探望权的主体,多方观点认为应囊括未成年子女、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或者法律规定的其

他主体,〔54〕 包括祖父母或者其他非共同居住的近亲属等。〔55〕 关于探望权的性质,学界普

遍认为应强调其权利义务的综合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视其为父母责任在离婚背景下的

具体展开。〔56〕 《德国民法典》 第 1684 条和第 1685 条、《法国民法典》 第 373 - 2 条和

第 373-2-1 条以及《瑞士民法典》第 273-275 条对这些共识都有显著体现。 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国家在关于探望权事项的规范中特别强调,父母一方不得妨碍对方教育子女或与

子女建立关系,不得作出任何损害对方与子女间关系或导致教养困难的行为,并规定有关

主体如家事法院或其指定的襄佐人、检察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干预权限以确保实现子

女与各方的会面交往。
  

综合而言,探望权应作为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履行教育和保护责任的重要机制予以

系统构建,以充分发挥其制度效用。 具体包括三方面。 一是多元主体。 未成年子女和不

直接抚养一方父母处于核心层级,(外)祖父母等直系血亲和兄弟姐妹等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处于较为居中的层级,最外面的层级应纳入与子女具有亲近生活联系或亲密情感联

系的其他主体。 二是多重性质。 探望对于未成年子女而言应为会面交往权利,对于不直

接抚养一方父母而言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父母权利义务在特定情境的体现),在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前提下也可以是其他主体的权利。 三是多方参与。 吸纳实务经验,引入第三

方辅助,如上海司法介入模式、〔57〕 浙江省社会组织协助服务
 

〔58〕 及其他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ADR)等,帮助当事人形成自主的、可持续的探望模式。
  

实践中,只有将探望置于更为广阔的父母责任背景下予以安排统筹,才能真正促成探

望本身的实现。 如前述上海司法介入模式中,执行法院帮助存在对立情绪的离异父母制

定为期数月的“亲情养成计划”,引导双方交换子女相关信息,确定探望细节,逐步由双方

共同陪伴过渡至不直接抚养一方独自探望,实际上是将孤立的探望约定转化为综合的育

儿协议。〔59〕 育儿协议或曰育儿计划,是美国法律界正在重点推行的家庭解散制度改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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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征峰:《论妨碍探望的民事责任》,《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6 期,第 49 页。
参见曹思婕:《〈民法典〉视野下探望权属性探析》,《现代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37、38 页。
参见李春斌:《探望权独立身份权说———以〈民法典〉第 1086 条为中心》,《法治研究》 2022 年第 6 期,第 101 页;
郝淑亚:《隔代探望权的证成与限度———基于概念与实证证成标准》,《政法学刊》2024 年第 5 期,第 95 页。
参见李贝:《〈民法典〉时代隔代探望纠纷的裁判思路———从权利进路向义务进路的转向》,《法商研究》 2022 年

第 4 期,第 138 页。
参见刘侗侗:《亲情养成式执行助力探望权自主实现》,《人民司法·案例》2024 年第 17 期,第 108 页。
参见林少萍、马丹丹、叶丽珍:《“易探帮”:助推单亲家庭“探望自由”》,《中国社会工作》2025 年第 3 期,第 27 页。
参见刘侗侗:《亲情养成式执行助力探望权自主实现》,《人民司法·案例》2024 年第 17 期,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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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规则包括:要求父母离异之际提交涵盖陪伴时间、决策权、争议解决机制等育儿安

排的书面计划;法院原则上批准父母达成的协议,仅于存在胁迫或损害子女利益时介入,
同时辅以家暴、药物滥用等筛查机制以保障协议的真实性,并确立搬迁审查特别机制。〔60〕

其启示在于,与其在探望权救济与惩戒方面叠加规制,不如从源头上引导和督促当事人自

治自律,通过育儿协议的形式约定父母双方共同履责的原则、内容、方式等,全面保障离异

家庭的亲子权益。

(二)教育保护决策:从各行其是到协议磋商
  

不直接抚养一方虽负有教育和保护子女的职责,但通过探望与子女互动获得的信息

非常有限,不足以支持其充分履责。 为保障父母的知情权,《德国民法典》 第 1686 条规

定,父母之任何一方得向他方请求告知子女个人情况之权利,但以不违反子女利益者为

限。 《法国民法典》第 373-2-1 条第 5 款规定不行使亲权的一方仍有随时关注子女抚养

与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凡涉及子女生活的重大选择,均应通知该方。 《瑞士民法典》走得

更远,其第 275 条 a 除以上规则外,还允许父母各方向第三人(尤其是子女的老师或医生)
收集子女状况和发展的相关信息。

  

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离异父母的知情权作出专门规定,不过实践中已经有一些案例涉

及。 例如在一则探望权纠纷中,父亲要求获取女儿的学籍证明、缴费凭证乃至一段期间内

往来内地与澳门之间的通行记录,母亲加以拒绝并指父亲有跟踪、偷拍等不良行为,法官

权衡后认为父亲对女儿的教育情况如学籍、学费等信息享有知情权,但不包括女儿的通行

记录等生活细节。〔61〕 另一则案例中,不直接抚养一方向子女就读的某中学了解孩子情

况,后联系班主任询问更多信息且要求加入班级微信群,班主任以孩子及其直接抚养父母

一方不同意为由回绝。 当事人认为其监护权受到侵害,要求学校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

害抚慰金,未获支持。 裁判观点认为,《教育法》第 30 条第 4 项关于受教育者监护人知情

权的规定并未要求学校向各方监护人提供同等及时、准确、全面的便利条件,当事人的诉

求之所以未获满足,是因为未成年人本人表示反对,并不构成对其监护权的侵害。〔62〕 保

障父母知情权确应适当尊重子女意愿,但是不应对父母作区别对待,重要的是遵循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平衡父母知情权与子女意愿之间的冲突。
  

在保障双方知情权的基础上,离异父母协商决策的内容包括为满足子女成长需求实

施人身照护和财产管理所涉各种事务和决定。 英国法强调,父母协商一致承担决策责任;
除非父母决策存在危险,国家不应干涉;在方法论上,与其划定父母决策范围,不如确定父

母决策边界,如刑法、法院禁令、地方照管令、子女或其他监护主体决策权的限制。〔63〕 但

共同履责不能否定父母就子女日常学习和生活事项享有单独决策权,而对于子女更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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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择校、填报志愿、手术治疗等重大教育类、医疗类决策或者涉及重要安全规则、重大风险

防范等保护类事项应由双方在尊重子女意见的基础上协商决策。
(三)教育保护融入:从两分模式到多元模式
  

传统模式下,不直接抚养一方在教育和保护方面对子女的影响非常有限,仅享有形式

上的监护权。 近年来,欧美各国开始从共同法律监护(joint
 

legal
 

custody)迈向共同实际监

护(joint
 

physical
 

custody),要求子女与父母双方共享时间大致均等。 其具体形式可能是

大段时间交替(如与每位父母各住半年),也可能是小段时间交替(如与每位父母各住一

周),或者是“鸟巢式监护”(bird’ s
 

nest
 

custody),即子女住在某个固定居所,父母轮流陪

同居住。 2007 年,欧洲家庭法委员会( Commission
 

on
 

European
 

Family
 

Law)发布《关于父

母责任的欧洲家庭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Family
 

Law
 

Regarding
 

Parental
 

Responsi-
bilities),列示法院就共同实际监护考量的因素包括:子女的年龄和意见;父母在涉及子女

事务上合作的能力和意愿,以及他们的状况;父母住所之间的距离以及到子女学校的距

离;子女与兄弟姐妹的关系;在社会环境中的总体融入程度等。〔64〕
  

在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48 条也给出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选项,近
两年来北京、〔65〕 甘肃

 

〔66〕 等地零星出现相关案例,一般由法院调解结案,轮换周期在两三

年之间,通常还会就抚养费的承担、探望权、子女重大事项决策等作出明确约定。 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指导下的轮流抚养子女实践将离异父母共同履责推向更高层级和更新

形态,相关经验和法律问题有待关注和总结。
(四)教育保护立场:从父母主导到子女参与
  

研究表明,子女对父母离异事件的感受及适应状况主要取决于五方面的因素:父母与

子女的交流、子女参与决策情况、情感关系和生活安排的连续性、父母冲突态势以及家庭

重组结构。〔67〕 可见,知情和参与对于帮助儿童适应和应对父母离异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应警醒的是,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保障年满 8 周岁儿童表达其真

实意愿的规定,不应针对不满 8 周岁儿童作不利解释。 正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给出

的提示,儿童在任何年龄都有权以其所能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愿望和情感,并被倾

听和尊重。〔68〕 尊重未成年人主体地位,保障其参与权利,应确保为其提供必要的告知、辅
导和辅助服务,确保对其自主表达的意见和意愿予以充分尊重、慎重考虑和必要反馈。 具

体实施中,还应灵活运用诉前专业调解、诉中委托调解、专业辅导等机制,缓解婚姻家事案

件成年当事人之间的冲突,尽可能促成双方就有关争议协商一致。 在此基础上,要求或督

促其以适当形式协同向未成年人解释、说明家庭生活即将产生的变化和调整,并就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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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来生活、学业安排及其关切的问题作出回应和承诺。 在亲子交流之外,还可约请未成

年人专业辅导人员,共同征求未成年人意见,征询其困难和要求,并向其普及求助途径。
  

鉴于在家庭解体节点父母与子女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利益冲突,应积极尝试和推广儿

童独立代理制度。 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10 条确立的合适成年人制度主要适用于

刑事案件,民事诉讼实践亦有“诉讼监护人制度”(南京)、“儿童权益代表人制度”(上海)和
“亲子关系报告制度”(海南)等多元探索,〔69〕 正可借助近年来推行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改革契机,深度融合各领域机制和资源,开创儿童保护新局面。〔70〕

  

全面促进离异父母共同履责,本质上是要以儿童为中心在其离异父母之间构建起以

共同履行父母责任为目标的伙伴关系。〔71〕 实践中,应根据离异父母互动与冲突的比例关

系,〔72〕 对存在较多冲突的离异父母加强干预,如构建养育协调机制( parenting
 

coordina-
tion)帮助双方与子女保持安全、健康的关系,协调解决有关子女事项的重大争议,并在必

要时根据授权就儿童事务作出非实质性决定等。〔73〕 我国初具规模的家庭教育指导和服

务体系正可在这一领域转化为有效的、可持续的社会治理机制。

五　 结 语
  

自人类社会确立和普及离婚制度以来,成年人的婚姻自由与未成年人的成长权益逐

渐产生张力、形成对峙,如何减少离婚制度的外部成本、实现婚姻家庭中的代际公正成为

不可动摇的价值关切。 成年人主导“现在”,未成年人决定“未来”,而现在与未来都将归

于人类历史。 在离婚率居高不下而育儿责任又密集繁重的社会背景下,运用制度工具规

范、支持和促进离异父母共同履责、构建育儿伙伴关系,是减少离婚制度外部成本、实现婚

姻家庭领域代际公正的有效路径。
  

实现这一制度目标,必须将离异父母履责与夫妻育儿责任置于同一基准,强调离异父

母在权利、义务和责任方面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毫无二致,只是在履责方式、实现机制方

面需要特殊规范和特别协助。 尤其是,对于不直接抚养一方父母而言,及时足额支付抚养

费是其不可轻懈对待的抚养责任,而与子女经常保持联络、交往和探望则是其履行教育和

保护责任的契机。 就此而言,创新永远值得期待和尝试。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妇女权益保障立法的

体系观与发展观研究”(20BFX18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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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arenting
 

by
 

Divorced
 

Parents:
Practical

 

Review
 

and
 

Institutional
 

Promotion
[Abstract]　 Intensive

 

parenting
 

responsibilities,
 

unequ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high
 

divorce
 

rates
 

have
 

becom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contemporary
 

parental
 

fulfillment.
 

The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does
 

not
 

alter
 

the
 

inher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Divorced
 

parents
 

should
 

focus
 

on
 

a
 

parenting
 

partnership
 

to
 

jointly
 

fulfill
 

their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support-
ing,

 

educating,
 

and
 

protecting
 

their
 

minor
 

children.
 

The
 

state
 

should
 

ensure
 

and
 

assist
 

divorced
 

parents
 

in
 

the
 

joint
 

fulfillment
 

of
 

these
 

responsibilities.
 

Currently,
 

Chinese
 

Civil
 

Code
 

and
 

relat-
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primarily
 

address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direct
 

custody,
 

child
 

sup-
port,

 

and
 

visitation
 

arrangements.
 

This
 

has
 

resulted
 

in
 

a
 

zero-sum
 

dynamic:
 

the
 

“ prevailing
 

party”
 

co-resides
 

with
 

the
 

child
 

and
 

provides
 

daily
 

care,
 

while
 

the
 

“losing
 

party”
 

is
 

relegated
 

to
 

financial
 

obligations
 

and
 

limited
 

visitation
 

rights.
 

Within
 

this
 

framework,
 

significant
 

obstacles
 

impede
 

both
 

child
 

support
 

compliance
 

and
 

cooperation
 

in
 

visitation
 

rights.
 

To
 

transform
 

this
 

par-
adigm,

 

it
 

is
 

imperative
 

to
 

( i)
 

strengthen
 

baselin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for
 

parental
 

obliga-
tions,

 

and
 

( ii)
 

implement
 

proactive
 

measures
 

supporting
 

collaborative
 

responsibility
 

fulfill-
ment.

 

At
 

the
 

normative
 

level,
 

Article
 

16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I
 

on
 

the
 

Book
 

of
 

Marriage
 

and
 

Family
 

of
 

the
 

Civil
 

Code
 

and
 

Article
 

52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
 

on
 

the
 

Book
 

of
 

Marriage
 

and
 

Family
 

of
 

the
 

Civil
 

Code
 

govern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Article
 

1085
 

of
 

the
 

Civil
 

Code
 

must
 

be
 

adhered
 

to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
 

provisions:
 

To
 

be
 

valid,
 

any
 

agreement
 

assig-
ning

 

full
 

custody
 

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to
 

one
 

parent
 

must
 

require
 

the
 

child’ s
 

informed
 

consent
 

and
 

judicial
 

review,
 

confirming
 

the
 

child’ s
 

well-be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
mounts

 

of
 

child
 

support
 

should,
 

proceed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minor
 

child,
 

reflect
 

the
 

divorced
 

parents’
 

obligation
 

to
 

maintain
 

the
 

child’ s
 

standard
 

of
 

living
 

com-
mensurate

 

with
 

that
 

prior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arriage
 

or
 

with
 

the
 

parents’
 

current
 

standard
 

of
 

living.
 

A
 

possible
 

breakthrough
 

in
 

addressing
 

the
 

persistent
 

issue
 

of
 

default
 

in
 

child
 

support
 

payments
 

is
 

leveraging
 

big
 

data
 

to
 

establish
 

a
 

unified
 

deduction
 

and
 

transfer
 

mechanism,
 

where-
by

 

child
 

support
 

is
 

mandatorily
 

deducted
 

from
 

the
 

obligor’s
 

income
 

and
 

transferred
 

to
 

the
 

child
(ren)

 

upon
 

the
 

obligor’s
 

failure
 

to
 

fulfill
 

the
 

payment
 

obligation
 

voluntarily.
 

Regarding
 

visita-
tion

 

rights,
 

beyond
 

enhanced
 

intervention
 

and
 

penalties,
 

the
 

focus
 

should
 

shift
 

to
 

promoting
 

col-
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including
 

( i)
 

introducing
 

co-parenting
 

agreements
 

to
 

en-
sure

 

comprehensive
 

accountability,
 

( ii)
 

guaranteeing
 

informed
 

participation
 

to
 

facilitate
 

joint
 

decision-making,
 

(iii)
 

exploring
 

rotating
 

residential
 

custody
 

to
 

incentivize
 

equal
 

engagement,
 

and
 

(iv)
 

strengthening
 

child
 

participation
 

in
 

calibrating
 

educational
 

safeguards,
 

so
 

as
 

to
 

estab-
lish

 

a
 

sound
 

co-parenting
 

partnership.

(责任编辑:姚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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